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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的生成机制
———欧盟汽车可持续标准如何嵌入全球价值链治理

陈钰什　 刘宏松

　 　 内容提要:“欧洲绿色新政”推动汽车产业的可持续规制ꎬ正由排放限值等

产品端约束ꎬ转向以信息披露、尽职调查和数字产品护照为枢纽的全过程治理ꎮ

本文在交叉融合“布鲁塞尔效应”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的基础上ꎬ提出“价值

链布鲁塞尔效应”ꎬ指出欧盟将横向制度与纵向产品规制耦合ꎬ通过链主企业的

采购条款、技术标准与数据接口ꎬ把公法规制转变为可执行的合同义务与审计

程序ꎮ 基于法规文本、企业披露与行业数据空间项目等资料ꎬ本文采用嵌入式

过程追踪、检验“电池护照”与碳足迹和“报废车辆再生材料目标”两个子案例ꎬ

揭示合规义务如何在供应链中被数字化锁定ꎬ并触发“强制性环境升级”以及供

应商筛选与网络重组ꎬ进而归纳出中国企业的应对策略与政策支撑路径ꎮ

关键词:“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 　 “电池护照” 　 “欧洲绿色新政” 　 可持

续标准

一　 引言

全球低碳转型正在从“倡议驱动”进入“规制驱动”的阶段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欧

盟提出«欧洲绿色协议»(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ꎬ亦称为“欧洲绿色新政”)ꎬ将其

定位为新的增长战略与转型路线图ꎬ旨在把欧盟建设为气候中和、资源效率更高

和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ꎮ① 为使这一目标具备可执行性ꎬ欧盟又通过«欧洲气候

①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ꎬ ２０１９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ｓｔｒａｔ￣
ｅｇ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 /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２０１９－２０２４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ｒｅｅｎ－ｄｅａｌ＿ｅｎ.



法»(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Ｌａｗ)将 ２０５０ 年实现气候中和的目标法律化ꎬ为欧盟境内各

经济部门的减排与转型明确了制度约束ꎮ①

在这一总体框架下ꎬ欧盟汽车产业作为减排与产业政策叠加的优先领域ꎬ正

面临收紧且可核验的量化约束ꎮ 欧盟的规制重心也由以往主要针对“终端产品合

格性”(Ｅ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排放限值ꎬ延伸至“过程与生产方法”与“价值链

尽责”的综合治理ꎮ 整车厂家不仅要交付合格产品ꎬ还需要具有建立覆盖碳排放

与环境表现数据、供应商尽责报告、材料与工艺替代方案ꎬ以及回收循环数值的系

统治理能力ꎮ 欧盟汽车可持续标准更像一套重塑跨国价值链治理结构的“制度—

价值链”(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耦合机制ꎮ 该机制具体表现为:欧盟将横向制

度ꎬ如«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ꎬ

ＣＳＲＤ)、«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ꎬＣＳＤＤＤ)ꎬ以及数据与鉴证规则与纵向产品规制ꎬ如«欧洲第七阶段排放

标准»(Ｅｕｒｏ ７ꎬ简称“欧 ７”)、«关于电池和废电池的法案»(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３ /

１５４２ꎬ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简称“电池法案”)、«报废车辆条例»(Ｅｎｄ－ｏｆ－Ｌｉｆｅ Ｖｅｈｉ￣

ｃｌ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ＥＬＶ)ꎬ通过数据基础设施ꎬ如“数字产品护照”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ａｓｓｐｏｒｔꎬ ＤＰＰ)连接起来ꎬ并沿着“链主企业—供应商”(Ｌｅａｄ Ｆｉｒｍ－Ｓｕｐｐｌｉｅｒ)关系

向价值链上下游延伸ꎬ使公共规制在全球价值链(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ꎬ ＧＶＣ)内以

“私力治理”(Ｐｒｉｖ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的方式被执行ꎮ 该过程一方面改变了交易复杂

性并弱化信息可编纂性ꎬ推动治理从市场型与模块型转向关系型与俘获型ꎻ另一

方面通过“非价格标准”重塑投资决策与进入门槛ꎬ促使企业边界与组织能力随之

重组ꎬ最终在全链条上形成“强制性环境升级”ꎮ

既有研究从宏观层面讨论了“欧洲绿色新政”的总体影响与汽车减排政策的

技术路径ꎬ但对于横向制度如何与纵向产品规制产生联动效应ꎬ如何经由链主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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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１ / １１１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３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 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 Ｎｏ ４０１ / ２００９
ａｎｄ ( ＥＵ) ２０１８ / １９９９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Ｌａｗ”)ꎬ”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Ｊｕｌｙ ９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１－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ＰＤＦ / ? ｕｒｉ ＝ＣＥＬＥＸ:３２０２１Ｒ１１１９＆
ｆｒｏｍ＝ＥＮ.



业的合同与数据治理嵌入跨境价值链等问题ꎬ仍然缺少机制层面的解释与可观察

的证据ꎮ① 由此ꎬ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为:欧盟汽车可持续标准如何通过“横向制

度—纵向规制”的耦合嵌入全球价值链ꎬ并在多层级契约与能力配置中形成新的

竞争优势与进入门槛?

围绕这一问题ꎬ本文首先在交叉融合“布鲁塞尔效应”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

基础上提出“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Ｅｆｆｅｃｔ)的概念ꎬ并构建相

应的机制框架ꎻ其次ꎬ本文梳理了欧盟汽车可持续规制的“横向—纵向”制度组合ꎬ

选取“电池护照”(Ｂａｔｔｅｒｙ Ｐａｓｓｐｏｒｔ)与碳足迹和“报废车辆再生材料目标”(Ｍａｎｄａ￣

ｔｏｒｙ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Ｎｅｗ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两个子案例开展过程追踪ꎬ

以呈现“欧盟条款—链主转译—供应商响应—价值链结果”的完整链条ꎻ最后ꎬ本

文进一步讨论该效应对中国企业的影响ꎬ提出可复用的策略组合ꎬ并归纳政策含

义与研究边界ꎮ

在研究设计上ꎬ本文采用嵌入式过程追踪ꎬ以法规条款为起点ꎬ结合整车集团

与主要供应商的可持续发展与尽职调查报告、供应商准则与采购条款、行业数据

空间与产品护照试点材料以及媒体和监管公开信息ꎬ对关键事实进行交叉核验ꎮ

本文的重点不在“列出有哪些规制”ꎬ而在“解释规制如何发生作用”:欧盟规制如

何沿着价值链外溢ꎬ并在数据化与审计化的执行基础设施中被锁定为可核验的合

规链条ꎮ 因此ꎬ案例选择遵循“高嵌入、可观测”的规制:一是«电池法案»框架下的

“电池护照”与碳足迹等数据化ꎬ要求它们把上游原料、精炼与制造环节的关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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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１８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３６９－３８１ꎻ Ｚｉｓｓｉｓ Ｃ. Ｓａｍａｒａｓ ｅｔ ａｌ.ꎬ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ｗａｒｄｓ ａ Ｅｕｒｏ ７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ꎬ” ＳＡ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ꎬ Ｖｏｌ.５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９９８－１０１１ꎻ Ｌｏｕｉｓ Ｄａｗ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２３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１２８－１４３.



据转化为可核验的合规接口ꎬ使管理者能够直接观察数据标准、进行审计安排、使

信息披露制度化并向供应链前端渗透ꎻ二是报废车辆新规中的再生塑料目标与循

环设计要求ꎬ它们以终端回收与再生指标倒逼前端设计与采购决策ꎬ从而便于观

察末端循环约束如何回溯性塑造前端设计与采购ꎮ 两类规制分别对应“上游数据

锁定”与“下游循环回溯”两条外溢路径ꎬ能够在同一理论框架下形成对照ꎬ增强机

制推断的可信度ꎮ

二　 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的生成机制

欧盟以“欧洲绿色新政”为代表的一系列可持续规制ꎬ正在催生一种重塑全球

价值链的约束结构ꎮ 理解这一变化需要同时把握宏观制度压力与微观价值链治

理:布拉德福德(Ａｎｕ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的“布鲁塞尔效应”阐释了欧盟规制向域外扩散的

条件与结果ꎬ但对其在企业关系中如何被执行的机制讨论相对有限ꎻ①而全球价值

链治理理论能够分析“链主企业—供应商”关系与治理类型ꎬ却往往将宏观制度环

境视为一个外生的、静态的“背景”ꎮ② 本文尝试将二者结合ꎬ以解释制度压力如何

在价值链中被“转译”为可执行的治理实践ꎮ

本文核心在于构建“制度嵌入的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ꎮ 这一框架强调ꎬ欧盟可持续规制通过市

场准入、信息披露与尽职调查义务等制度安排ꎬ改变价值链交易的复杂性、信息可

编纂性与价值链的责任边界ꎬ进而塑造链主—供应商关系与治理结构ꎬ并在全球

价值链中触发以合规为导向的“强制性环境升级”ꎮ

(一)宏观压力源:作为结构性权力的“布鲁塞尔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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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ｕ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ꎬ Ｔｈｅ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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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规制权力的根源ꎬ在于其塑造全球商业“游戏规则”的能力ꎬ这在国际政

治经济学中被称为“结构性权力”ꎮ① 与通过直接胁迫或利诱实现的“联系性权

力”不同ꎬ结构性权力通过构建一个其他行为体必须适应的环境来发挥作用ꎮ “布

鲁塞尔效应”正是这种权力在规制领域的精准体现ꎬ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沃格尔

(Ｄａｖｉｄ Ｖｏｇｅｌ)关于“加州效应”的开创性研究ꎬ该研究最早揭示了严格的环境标准

何以通过市场机制向外扩散ꎮ② “布鲁塞尔效应”主要通过三个关键因素发挥作

用ꎮ 首先ꎬ欧盟庞大的市场规模使其成为全球最大、最富裕的消费市场之一ꎬ对于

任何跨国公司而言ꎬ进入该市场所带来的收益往往远超为适应其严格要求而付出

的成本ꎻ③其次ꎬ欧盟的规制体系相对成熟ꎬ其法律体系较为完备ꎬ具备标准制定与

执行的制度能力ꎻ最后ꎬ生产的不可分割性迫使跨国公司在全球运营中倾向于采

纳最高标准ꎬ以避免为不同市场维持多套生产体系付出高昂成本ꎬ从而形成一种

“奔向顶端”的规制动态ꎮ④

将“布鲁塞尔效应”置于全球规制互动的背景中ꎬ有助于把握其外溢条件与作

用边界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域外影响的政治起点、政策工具与

价值愿景并不相同ꎬ所以本文仅讨论欧盟以市场准入与法律规制为核心的外溢机

制ꎬ不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倡议做类比性阐释ꎮ

在全球规制互动与竞争加深的背景下ꎬ“欧洲绿色新政”已不只是内部转型方

案ꎮ 它通过更高的合规门槛与可核验的程序性要求ꎬ把环境目标、产业竞争力和

供应链安全议题捆绑在一起ꎮ 法雷尔(Ｈｅｎｒｙ Ｆａｒｒｅｌｌ)和纽曼(Ａｂｒａｈａｍ Ｌ. Ｎｅｗ￣

ｍａｎ)等学者据此强调ꎬ欧盟动员结构性权力的方式ꎬ往往并不依赖直接胁迫ꎬ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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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法规、标准与程序要求来定义全球商业的“游戏规则”ꎬ由此形成具有非关

税壁垒性质的外溢影响ꎮ①

然而ꎬ对“布鲁塞尔效应”的批判性审视同样存在ꎮ 有学者指出ꎬ该理论可能

存在一种“政治文化上的过度乐观”ꎬ夸大了欧盟的全球主导地位ꎬ忽略了其内部

成员国之间的差异和执行能力的限制ꎮ② 此外ꎬ这种单方面的标准输出也被批评

为一种“规制新殖民主义”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Ｎｅｏ－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ꎬ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构成

不公平的贸易壁垒ꎮ 尽管德拉吉(Ｍａｒｉｏ Ｄｒａｇｈｉ)等人曾对过度依赖规制权力提出

疑问ꎬ但它仍然是欧盟对外影响力的主要工具之一ꎮ③

(二)传导渠道:国家的回归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制度转向

如果说“布鲁塞尔效应”解释了宏观压力的来源ꎬ那么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则

有助于理解压力传导的具体渠道ꎮ 经典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源于对全球商品链的

研究ꎬ最初关注全球化生产中价值的创造与分配过程ꎮ④ 随后ꎬ该理论将研究焦点

转向了“治理”这一核心概念ꎬ强调链主企业通过设定并执行规则来协调跨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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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ꎮ① 格里芬(Ｇａｒｙ Ｇｅｒｅｆｆｉ)、汉弗莱(Ｊｏｈｎ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和司特金(Ｔｉｍｏｔｈｙ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的开创性研究以交易复杂性、信息可编纂性和供应商能力为核心变量ꎬ提出市场

型、模块型、关系型、俘获型与科层型五类治理模式ꎬ成为分析企业间权力关系的

经典框架ꎮ② 后续研究进一步对这一类型学进行模块化分析ꎬ细化不同治理模式

在标准、接口与能力方面的条件ꎮ③ 同时ꎬ也有学者从“治理缺口”的角度指出ꎬ当

公共规则与“私力治理”之间出现断裂时ꎬ价值链治理会呈现新的制度化动力ꎮ④

尽管如此ꎬ批判性研究仍提出ꎬ企业中心的价值链分析常将政治—法律制度视为

外生制度环境ꎬ因而难以解释治理规则如何被国家塑造与再生产ꎮ⑤

“升级”(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是全球价值链分析中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的核心概念ꎬ意

指企业、工人和国家从低附加值活动向高附加值活动转移的过程ꎮ⑥ 其中经济升

级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过程升级(提高效率)、产品升级(提升产品复杂性)、功能升

级(承担更高附加值的职能ꎬ如设计或品牌)和链条间升级(进入新的价值链)ꎮ⑦

然而ꎬ批判性观点指出ꎬ参与全球价值链并不必然带来升级ꎮ 在现实中ꎬ为了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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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ꎬ主导企业推动的经济升级有时会伴随着社会或环境的降级ꎮ①

近年来ꎬ“将国家带回来”的研究试图弥补早期价值链研究的一个关键缺陷:

国家通常被视为价值链之外的背景性约束或外生冲击ꎬ将分析重心落在企业间关

系与链主企业治理之上ꎬ难以解释国家权力如何通过具体规则与执行安排进入价

值链治理过程ꎬ尤其难以追踪规则制定、执法配置与责任分配如何共同塑造链主

企业的合规边界与组织实践ꎮ② 在新的研究视角下ꎬ国家不再只是价值链之外的

背景变量ꎬ而是直接嵌入价值链治理过程:在规则设定与标准化制定阶段ꎬ国家界

定合规门槛与可核验指标ꎻ在监管与执法阶段ꎬ国家通过审计安排与信息披露要

求组织合规化ꎻ在责任分配阶段ꎬ国家重划企业的尽责边界与风险承担方式ꎮ 由

此ꎬ国家能够以制度化手段影响价值链中的升级与降级路径ꎮ 公共权力借助私力

工具完成了远距离治理ꎬ形成“规制私有化”及公私边界的再划定ꎮ③

此外ꎬ学界对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形态探讨在不断深化ꎮ 例如ꎬ达拉斯(Ｍａｒｋ Ｐ.

Ｄａｌｌａｓ)、庞特(Ｓｔｅｆａｎｏ Ｐｏｎｔｅ)和司特金(Ｔｉｍｏｔｈｙ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提出的多维权力框架ꎬ从

“权力传递机制”(直接与弥散)与“行动者场域” (二元与集体)两个维度刻画权

力ꎬ进而区分谈判、示范、制度与建构性权力等类型ꎬ为理解价值链中权力的多层

嵌套提供了理论工具ꎮ④ 事实上ꎬ这四种权力类型并不相互排斥ꎬ在现实中往往相

互交织、层层嵌套ꎬ共同构成复杂的权力格局ꎮ 例如ꎬ看似简单的买方与供应商之

间的谈判权力ꎬ实际上深受更深层次权力的制约ꎮ 谈判条款(如价格、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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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条件)并非凭空设定ꎬ而是受到制度权力的塑造(如国家的最低工资法规、公

平劳工协会设定的行业标准)ꎬ也受到建构性权力的影响(如行业内由主导品牌所

塑造的对“高质量”产品的普遍定义)ꎮ 因此ꎬ一场二元谈判的背后ꎬ往往是多种权

力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庞珣和何晴倩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划

分为增加值输出国权力和增加值输入国权力ꎮ 国家在网络中输出或输入的增加

值越多ꎬ其节点地位越关键ꎬ网络对其政策或行为变化的敏感性也越高ꎮ 位于关

键位置的国家一旦调整政策或行为ꎬ网络中其他国家面临的压力越大ꎬ波及范围

越广ꎬ就越可能在生产和贸易上做出相应调整ꎮ① 王雪莹提出“国家价值链权力”

的三维分析框架ꎬ用以说明市场规模、技术复杂度等国家属性如何经由价值链分

工与治理机制转化为国家间权力差序ꎮ 首先ꎬ“上游权力”(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Ｐｏｗｅｒ)这一

概念强调一国通过提供关键增加值来影响他国的能力ꎬ其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不

可替代性”作为衡量标准ꎮ 具体来说ꎬ某国对另一国的上游权力ꎬ可以通过目标国

对该国增加值的“依赖度”与本国“不可替代性”的乘积来量化ꎻ其次ꎬ“下游权力”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Ｐｏｗｅｒ)的定义则聚焦于一国作为加工或装配他国增加值的重要枢纽

所产生的影响力ꎬ同样通过“不可替代性”加权来加以测算ꎮ 这一维度强调了目标

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作用ꎬ尤其是在加工和装配过程中ꎻ再次ꎬ“市场权力”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ｗｅｒ)被定义为一国凭借其国内最终需求吸收他国增加值所形成的影响

力ꎮ 这一指标通过计算某国最终需求中来自目标国的增加值占目标国总增加值

的比例ꎬ来反映市场权力ꎮ② 这一框架的价值在于ꎬ它提供了一种可衡量国家间价

值链权力的分析工具ꎮ

既有研究虽分别讨论“布鲁塞尔效应”的规制外溢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链主

控制ꎬ但对于“国家回归”背景下的价值链传导机制仍缺少微观层次的对接ꎮ 一方

面ꎬ“布鲁塞尔效应”研究大多停留在市场准入—企业采纳的宏观叙事ꎬ较少揭示

３４　 试析“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的生成机制

①

②

庞珣、何晴倩:«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与国际格局演变»ꎬ载«中国社会科学»ꎬ２０２１ 年

第 ９ 期ꎬ第 ２６－４６、２０４－２０５ 页ꎮ
王雪莹:«制人与制于人———德国价值链权力与双边政治关系»ꎬ载«德国研究»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ꎬ第 ４－３１、１４４ 页ꎮ



规则如何在价值链内部被链主企业转化为合同条款、审计依据与数据接口等可执

行安排ꎻ另一方面ꎬ全球价值链治理研究往往将国家与制度环境外生化ꎬ难以解释

尽职调查、信息披露与数据治理等横向制度如何改变责任边界ꎬ并推动治理模式

的制度性转向ꎮ 基于此ꎬ本文旨在弥补既有研究的两点不足:一是相关研究往往

停留在制度外溢“是否发生”的结果层面ꎬ缺少对其如何在多级供应链中被组织、

被执行并持续发生的机制刻画ꎻ二是即便注意到企业在其中的作用ꎬ相关研究也

较少解释链主企业如何把抽象规则“转译”为可操作的合规接口ꎬ进而实现跨境扩

散与责任落实ꎮ 为此ꎬ本文聚焦欧盟相关制度如何通过链主企业的契约化与数据

化治理嵌入多级供应链ꎬ将外部规则转化为可核验的指标、审计依据与披露流程ꎬ

并在供应商管理与采购条款中形成可核验、可追责的跨境传导链条ꎮ

(三)整合框架:制度压力重塑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内在机制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上述两个理论进行整合ꎬ提出一个“制度嵌入的全球价

值链分析框架”ꎮ 该框架旨在揭示宏观制度压力如何转化为微观的企业间治理实

践ꎬ其内在逻辑通过相互关联的机制展开ꎮ

首先ꎬ该框架揭示了制度驱动的交易复杂化与信息去编纂化机制ꎮ 欧盟的新

法规ꎬ特别是«电池法案»和 ＣＳＤＤＤꎬ引入大量基于流程的、非财务性的合规要求ꎬ

如供应链尽职调查、产品碳足迹核算及其他风险评估ꎮ 这些信息的性质ꎬ远比传

统的产品技术规格更为复杂ꎬ且难以被完全标准化或编纂进简单的合同条款中ꎮ

由此ꎬ相关新规系统性地提升了交易的复杂性ꎬ同时降低了信息的可编纂性ꎮ 根

据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的逻辑ꎬ①这一转变将迫使欧盟链主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

的关系ꎬ从以往相对疏离的“市场型”或“模块型”治理ꎬ向更加深度整合的“关系

型”或“俘获型”治理模式演进ꎬ因为后者更适于传递和验证复杂的、非标准化信

息ꎮ 可以说ꎬ全球标准的确立与执行ꎬ本身就是重塑全球价值链组织方式的关键

力量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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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ｈａｌｉｄ Ｎａｄｖｉꎬ “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Ｖｏｌ.８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３２３－３４３.



其次ꎬ该框架提出了“公共授权的私力治理”这一概念ꎮ 欧盟通过«企业可持

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等立法ꎬ将原本属于公共部门的监管职能(如监督劳动和环

境标准)ꎬ以法律义务的形式强制性地授予价值链中的链主企业ꎮ 这些企业因此

成为欧盟监管意志的“代理人”ꎬ其内部的供应商管理体系和行为准则ꎬ从一种自

愿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转变为执行欧盟公共法律的强制性机制ꎮ 这一模式模

糊了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的界限ꎬ展示了规制型国家如何通过“授权”企业ꎬ实现

对全球价值链的“远距离治理”ꎮ①

再次ꎬ上述机制共同促成一种带有强制性的环境升级ꎮ 全球价值链研究所谓

的“升级”通常指企业向更高附加值活动的跃迁ꎮ 本文将“升级”扩展到环境维度ꎬ

并强调其外部强制属性ꎬ即对于非欧盟供应商而言ꎬ合规能力已从“可选的竞争力

投入”转化为“维持订单与市场准入的必要条件”ꎬ从而改变投资决策与技术路径ꎮ

该“升级”呈现出三维联动:一是流程升级(节能减排、能效改造、低碳工艺)ꎻ二是

产品升级(低碳材料替代、可回收设计、再生成分要求)ꎻ三是组织与数据能力升级

(追溯、审计、鉴证与数据系统建设)ꎮ 前两项主要对应«电池法案»与生态设计等

纵向产品规制ꎬ后一项则通过 ＣＳＲＤ 与 ＣＳＤＤＤ 把供应商管理转化为“公共授权的

私力治理”ꎬ使链主企业以合同与数据要求的形式执行原属于公共部门的合规监

督权ꎬ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远距离治理ꎬ并模糊公私边界ꎮ②

(四)概念界定:“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

本文提出的“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ꎬ是指欧盟以市场准入规则为抓手ꎬ将信

息披露、尽职调查与数据规制等可持续要求制度化ꎬ并通过链主企业的合同条款、

供应商准则、数据接口与审计机制向价值链上下游延伸ꎬ使公共规制在全球价值

链中以“私力治理”方式得到执行ꎬ进而改变交易关系、治理结构与企业边界ꎬ推动

供应链能力配置与环境绩效发生系统性重组的过程ꎮ 其核心机制可概括为四个

５４　 试析“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的生成机制

①

②

Ｌｕｃ Ｗ. Ｆｒ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Ａｎｓ Ｋｏｌｋ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ｕｌｅ－Ｓｅｔ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ꎬ”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１４ꎬ Ｎｏ.５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６６７－６８４.

Ｊｏｈｎ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ａｎｄ Ｈｕｂｅｒｔ Ｓｃｈｍｉｔｚꎬ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Ｕｐｇｒａ￣
ｄ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３６ꎬ Ｎｏ.９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１０１７－１０２７.



相互衔接的环节ꎮ

一是规制耦合ꎮ 横向制度(可持续信息披露、尽职调查、第三方鉴证要求与数

据传输及收集规则)与纵向产品规制(电池、排放强度与报废车辆材料回收等)相

互嵌套ꎬ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合规要求ꎮ

二是契约与数据传导ꎮ 链主企业为履行法定义务ꎬ将合规指标嵌入采购合

同、技术规范与数字产品护照等数据体系ꎬ并向多级供应商延伸ꎮ

三是治理结构重塑ꎮ 合规信息的复杂化与难编纂化提高了交易成本ꎬ促使价

值链治理由市场型、模块型向关系型、俘获型演进ꎬ链主企业从“规则制定者”转为

“规制代理人”ꎮ

四是“强制性环境升级”ꎮ 供应商为维持订单与市场准入ꎬ被迫投资于低碳生

产、循环设计、追溯与鉴证能力提升等方面ꎬ合规门槛由此转化为新的进入壁垒ꎬ

并重塑竞争格局ꎮ

本文强调ꎬ“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不只是企业在欧盟市场的简单合规ꎬ更是

欧盟以市场准入为杠杆ꎬ通过链主企业在合同与数据体系中“二次嵌入”ꎬ将公共

规制转化为可执行的“私力治理”ꎬ从而在价值链深处生成持续约束ꎬ并重塑治理

结构ꎮ 与经典“布鲁塞尔效应”侧重单一市场外溢不同ꎬ“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具

有三点特征:第一ꎬ外溢的主要载体是“链主企业—供应商”的交易关系ꎻ第二ꎬ外

溢的主要形式是信息披露、尽职调查与数据化的过程标准ꎻ第三ꎬ外溢的核心结果

是“强制性环境升级”与进入壁垒再造ꎮ①

进一步而言ꎬ与传统“布鲁塞尔效应”大多体现为境外企业为进入欧盟市场而

在产品设计或经营规则上“向欧盟看齐”不同ꎬ“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是把外溢过

程推进到价值链内部ꎮ 其一ꎬ外溢的载体从企业单体的合规选择扩展为“链主企

业—供应商”的交易关系与持续监督ꎻ其二ꎬ外溢的关键抓手是合同条款、供应商

准则与数据接口ꎬ把过程性要求“转译”为可执行的义务ꎻ其三ꎬ结果不止是单一企

业的合规完成ꎬ而是合规门槛在多级供应链中被固化为准入标准ꎬ进而带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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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能力配置的系统性调整ꎮ

在经验层面ꎬ本文认为“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至少需要三项必要条件:第一ꎬ

欧盟规制既具备域外影响的市场条件(欧盟市场规模、准入门槛与对外部企业的

可预期执法)ꎬ又包含可操作的过程性条款(供应链数据、尽职调查流程、再生材料

与回收要求)ꎻ第二ꎬ链主企业在价值链中拥有足够治理权力ꎬ其权力通常由采购

规模与订单分配权(准入与授标门槛)、技术规范与接口标准制定权(产品架构与

平台规则)、对关键数据与系统接入的控制权(产品护照与数据空间)ꎬ以及审计、

整改与退出等制裁手段共同构成ꎬ从而能够通过采购、技术标准与数据接口把条

款“转译”为可执行的合同义务ꎻ第三ꎬ上游企业在可验证指标上出现系统性变化

(如披露与认证、审计与整改、追溯系统投入)ꎬ并在网络层面产生可观察结果(供

应商准入与退出、主要环节本土化或回收网络形成等)ꎮ

“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的强弱取决于四个条件:一是市场依赖度与可替代市

场ꎮ 当企业能够将销售与产能迅速转向其他大型市场时ꎬ欧盟规制的吸引力与约

束力会下降ꎮ 二是产品与过程的可追溯性ꎮ 电池、关键矿产等易于数字化记录的

部分ꎬ可以通过第三方鉴证的领域更容易形成强制嵌入ꎮ 三是政策稳定性与监管

一致性ꎮ 若相关制度出现延宕或适用范围收缩ꎬ将降低链主企业在数据与审计体

系上的投入激励ꎮ 四是价值链权力结构ꎮ 若上游供给高度集中或具有不可替代

性ꎬ链主企业对供应商的约束空间更小ꎬ该效应可能转为谈判式适应甚至失效ꎮ

与“私力治理”和“外包治理”(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如跨国公司自愿性的

供应链行为准则、行业自律认证)相比ꎬ“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的关键增量并不在

于工具本身(可能表现为问卷、审计、认证)ꎬ而在于工具背后的权威来源与责任结

构发生的变化ꎮ 其一ꎬ链主企业的尽职调查与披露义务由欧盟公法确定ꎬ并与行

政执法、民事责任与声誉惩罚相连ꎬ使私力工具具有“强制执行”属性ꎻ其二ꎬ产品

护照与报告鉴证将信息生成与验证有形化、制度化ꎬ降低规制要求在跨国交易中

的模糊空间ꎬ使供应商难以通过象征性合规应付执行ꎮ

为避免概念泛化ꎬ本文同时界定三类“弱化或不成立”的情形ꎬ以明确界定“价

值链布鲁塞尔效应”概念ꎮ 第一ꎬ市场可分割且企业能够以“欧盟版本与非欧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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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进行产品与供应链隔离时ꎬ外溢更可能停留在局部合规ꎻ第二ꎬ上游供给具有

稀缺性或替代成本极高(如关键矿产高度集中、技术受专利壁垒保护)时ꎬ链主企

业向上游转嫁合规成本与责任的能力受限ꎻ第三ꎬ规制指标难以量化、缺乏可信的

第三方鉴证和缺少相应的数据基础设施时ꎬ过程性标准难以稳定嵌入合同与审计

流程ꎬ外溢效果会被削弱ꎮ

就本文考察的欧盟汽车可持续标准而言ꎬ“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的作用条件

较为完备ꎬ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ꎬ欧盟对整车与动力电池的市场容量大、准入规

则可预期ꎬ且整车平台与关键零部件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欧盟版和非欧盟版”完全

切割ꎬ因此规则更容易外溢至同一套供应链与工艺ꎻ其二ꎬ电池、关键原材料与再

生塑料等环节具备较强的可追溯性与可鉴证性ꎬ产品护照、碳足迹核算与再生成

分认证为“强制嵌入”提供了可操作抓手ꎻ其三ꎬ欧洲整车集团在采购、标准制定与

数据接口上的集中治理能力较强ꎬ能够将法规指标固化为供应商准入、授标与持

续审计的日常流程ꎮ 同时ꎬ上游关键矿产的集中度与制度在简化或延宕中的不确

定性ꎬ也意味着效应的强弱仍取决于可替代市场、政策稳定性与价值链权力结构

等边界条件ꎮ

三　 欧盟汽车可持续标准的“横向—纵向”耦合:关键条款与制度路径

在“欧洲绿色新政”框架下ꎬ欧盟以一揽子互相关联的法规构建覆盖汽车全生

命周期的监管体系ꎬ其目标是把可持续性要求嵌入“从摇篮到坟墓”的关键环节ꎮ

欧盟一方面通过可持续信息披露、尽职调查与第三方鉴证等横向制度建立可追责

的透明度框架ꎻ另一方面通过电池、碳排放与报废车辆等纵向产品规制ꎬ将抽象目

标拆解为可量化、可核验的阈值与数据字段ꎬ并以碳定价等价格信号辅助ꎮ

本文据此将监管框架通过“横向制度—纵向产品规制”两条主线梳理关键条

款ꎬ并将机制分析聚焦于两个最能观察到合同、数据与审计工具运转的子案例:

“电池护照”及其碳足迹要求和“报废车辆再生材料目标”ꎮ 其他政策工具仅作为

制度背景与补充说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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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横向制度:“报告—尽责—产品护照”的制度组合

欧盟新规制架构的基石是强制性透明度ꎮ ＣＳＲＤ 将可持续报告提升至与财务

报告同等重要的地位ꎬ并以“双重重要性”(Ｄｏｕｂｌ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ｔｙ)为基本原则:既要求

企业披露其经营活动对环境与社会的影响ꎬ也要求披露可持续议题对企业财务状

况的风险与机遇ꎮ 该报告指令进一步将价值链信息、鉴证要求与统一报告准则制

度化ꎬ为尽职调查与产品规制提供可核验的数据基础ꎮ①

然而ꎬＣＳＲＤ 的适用范围与合规成本也给企业界带来了普遍的压力ꎮ 为缓解

这一问题ꎬ２０２５ 年 ２ 月ꎬ欧盟委员会提出“综合简化方案”(Ｏｍｎｉｂｕｓ Ｉ)ꎬ主张通过

提高适用门槛、调整部分实施时间表、规范供应链信息传导边界等方式减负ꎬ并强

调“简化不等于放弃绿色目标”ꎮ②

需要指出的是ꎬ２０２５ 年ꎬ“综合简化方案”进一步以立法的形式落地ꎮ 一方面ꎬ

欧盟通过“暂停计时”(Ｓｔｏｐ－ｔｈｅ－ｃｌｏｃｋ)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ＥＵ) ２０２５ / ７９４)对第二、三

批适用企业的 ＣＳＲＤ 披露义务ꎬ以及部分企业的 ＣＳＤＤＤ 尽职调查义务做阶段性顺

延ꎻ另一方面ꎬ欧盟于 ２０２６ 年通过“综合简化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ＥＵ) ２０２６ / ４７０)ꎬ在

保持绿色转型总体方向的同时ꎬ收窄 ＣＳＲＤ 强制适用范围(聚焦于雇员超过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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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ＥＵ) ２０２２ / ２４６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Ｎｏ ５３７ / ２０１４ꎬ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４ / １０９ / ＥＣꎬ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６ / ４３ / ＥＣ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３ / ３４ / ＥＵꎬ ａｓ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ｗｉｔｈ ＥＥＡ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ꎬ”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６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１５－８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ＣＥＬＥＸ:３２０２２Ｌ２４６４ꎻ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３ / ２７７２ ｏｆ ３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３ / ３４ / ＥＵ ａｓ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ꎬ”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２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３２０２３Ｒ２７７２ꎻ “ＥＦＲＡＧ ＩＧ 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ＥＦＲＡＧ)ꎬ Ｍａｙ ３１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ｆｒａｇ.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ｓｉｔｅｓ / ｗｅｂ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 ＳｉｔｅＡｓｓｅｔｓ / ＩＧ％２０１％２０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ｔｙ％２０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Ｕｎｉｏｎꎬ “Ｏｍ￣
ｎｉｂｕｓ Ｉ Ｐａｃｋａｇ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ｓ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Ｕ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ꎬ 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ｏｖｅｒ 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ｉｅｆ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６ꎬ ２０２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ｅｃ.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ｏｍｎｉｂｕｓ－ｉ－ｐａｃｋａｇ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ｓ－ｒｕｌｅ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ｕ－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ｏｖｅｒ－ｅｕ６＿ｅｎꎻ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
ｋｅｔｓ Ｕｎｉｏｎꎬ “Ｏｍｎｉｂｕｓ Ｐａｃｋａｇ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Ａｐｒｉｌ １ꎬ ２０２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ｎｅｗｓ / ｏｍｎｉｂｕｓ－ｐａｃｋａｇｅ－２０２５－０４－０１＿ｅｎ.



人且净营业额超过 ４.５ 亿欧元的企业)并相应调整第三国企业门槛ꎬ同时将 ＣＳＤ￣

ＤＤ 适用范围进一步收缩并延后执行ꎮ① 上述“顺延—收缩”的调整并未否定“价

值链布鲁塞尔效应”ꎬ而是提示其强弱受政治经济的权衡调节ꎬ当欧盟将竞争力与

合规负担纳入再平衡时ꎬ制度的实施节奏与适用边界本身就会成为影响链主企业

投入与外溢力度的重要条件ꎮ

在上游的原材料供应环节ꎬ欧盟通过两项关键立法奠定了基础ꎮ «关键原材

料法案»(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ｃｔꎬＣＲＭＡ)旨在确保对电动汽车电池等关键技术

至关重要的原材料(如锂、钴、镍等)的安全和可持续供应ꎮ 该法案设定了到 ２０３０

年欧盟在战略原材料价值链上的基准:境内开采能力至少满足欧盟年消费量的

１０％ꎬ加工能力至少满足 ４０％ꎬ回收能力至少满足 ２５％ꎬ并提出对任何战略原材料

在任一价值链环节来自单一第三国的依赖不应超过 ６５％ꎮ 这直接影响全球矿产

资源的流向ꎬ并激励在欧盟境内建立新的采掘、精炼和回收产业ꎮ 与此同时ꎬＣＳＤ￣

ＤＤ 从社会和环境责任的维度对供应链进行规制ꎬ要求企业必须对其自身运营、子

公司以及整个“业务活动链”中的商业伙伴所产生的实际和潜在的负面环境影响

进行识别、预防、减缓和说明(如生物多样性丧失等)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ＣＳＤＤＤ 的

适用范围与实施节奏已在“综合简化方案”后续立法中被收窄并顺延(聚焦于规模

更大、价值链影响更强的企业)ꎮ 在企业层面ꎬ一些中国材料企业在公开披露中亦

将欧盟相关制度视为境外合规与市场准入的重要约束ꎮ ２０２２ 年ꎬ当升科技明确在

年报中提出ꎬ公司将深化全球战略布局ꎬ加速境外项目落地ꎬ稳住公司产品在全球

供应链中的市场竞争地位ꎬ降低 ＣＲＭＡ 等欧美法案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ꎮ② ２０２４

年ꎬ中伟股份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明确陈述ꎬ公司根据 ＣＳＤＤＤ、«电池法案»更新

０５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６ 年第 ２ 期　

①

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ＥＵ) ２０２６ / ４７０ ｏｆ ２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６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０６ / ４３ / ＥＣꎬ ２０１３ / ３４ / ＥＵꎬ (ＥＵ) ２０２２ / ２４６４ ａｎｄ (ＥＵ) ２０２４ / １７６０
ａｓ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ｅｘｔ ｗｉｔｈ ＥＥＡ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６ꎬ ２０２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ｌｉ / ｄｉｒ / ２０２６ / ４７０ / ｏｊ.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年度报告»ꎬ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ꎬ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ꎬ第 ４ 页ꎬ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ｏｃｋｎ.ｘｕｅｑｉｕ.ｃｏｍ / ＳＺ３０００７３ / ２０２３０４０９１４０８２５.ｐｄｆꎮ



«负责任全球矿产供应链的尽责管理政策»和«供应商行为准则»ꎬ制定矿产供应链

管理相关制度文件ꎬ并且每年度进行回顾和更新ꎬ与最新的国际法律法规、行业标

准、客户要求等保持一致ꎮ①

表 １　 “综合简化方案”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的主要调整②

简化方向(最新进展)③ “综合简化方案”下的新要求 理由及影响

适 用 范 围

(核心变化)

２０２６ 年 «综合简化指令»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ＥＵ) ２０２６ / ４７０)

已将 ＣＳＲＤ 强制披露范围

收窄并聚焦核心主体(在

欧盟委员会 ２０２５ 年 Ｏｍｎｉ￣

ｂｕｓ Ｉ 提案基础上调整)

ＣＳＲＤ 适用主体聚焦于雇员

>１０００ 人且净营业额 > ４５０

百万欧元的大型企业ꎻ上市

中小企业不再强制纳入ꎻ并

设置过渡安排(对部分“第

一批”企业在 ２０２５—２０２６ 财

年豁免)

聚焦对价值链影响更

大的主体ꎬ降低合规负

担与中小企业间接负

担ꎬ但也可能缩小短期

披露覆盖面

报 告 时 间

表(节奏调

整)

２０２５ 年“暂停计时”(Ｓｔｏｐ－

ｔｈｅ－ ｃｌｏｃｋ) 指令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ＥＵ) ２０２５ / ７９４) 已 顺 延

ＣＳＲＤ 后续适用批次ꎬ并同

步调整 ＣＳＤＤＤ 部分履约

节点

ＣＳＲＤ 第二批企业披露义务

顺延 ２ 年(原 ２０２６ 财年延至

２０２８ 财年)ꎻ第三批顺延 ２

年(原 ２０２７ 财年延至 ２０２９

财年)ꎮ ＣＳＤＤＤ 实施时间表

亦在该指令及 ２０２６ 年修订

中整体后移

缓解企业短期执行压

力ꎬ但可能削弱制度扩

散速度并影响链主企

业数据治理投入节奏

１５　 试析“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的生成机制

①

②

③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ꎬ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ꎬ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２ 日ꎬ第 １０７ 页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ｇｒｇｆ. ｃｏｍ.ｃ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 ｗｅｂ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２５０５ / ｂ５４７ｄ０２８－ｃ７７６－
４ｄ１５－ａｂ６７－６ｂ４６１１９ｆｅｃ８７.ｐｄｆꎮ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Ｕｎｉｏｎꎬ “Ｏｍ￣
ｎｉｂｕｓ Ｐａｃｋａｇｅ”ꎻ “Ｏｍｎｉｂｕｓ Ｉ—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ｔｏｐ ｔｈｅ Ｃｌｏｃｋ’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
ｍｅｎｔ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２ꎬ ２０２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ｉｎ / ｐａｃｋａｇｅ－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 ｆｉｌｅ－ｆｉｒｓｔ－ｏｍｎｉｂｕｓ－ｐａｃｋａｇｅ－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综合简化方案”于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由欧盟委员会提出ꎻ２０２５ 年 ４ 月ꎬ欧盟就“暂停计时”(Ｓｔｏｐ－
ｔｈｅ－ｃｌｏｃｋ)达成政治协议ꎻ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就整体简化方向达成政治协议ꎮ



对 价 值 链

外 溢 的 含

义

简化与顺延可能弱化短期

确定性ꎬ但并不改变“信息

披露—尽职调查—可核验

数据”作为价值链治理参

数的方向ꎻ链主仍可能基

于声誉与监管预期提前建

设数据与审计体系

ＣＳＲＤ 的制度外溢将更依赖

链主企业基于客户要求、纵

向产品法规与融资约束的自

主推进ꎬ而非“全覆盖式”强

制要求

“价值链布鲁塞尔效

应”强弱会随着欧盟政

治经济权衡而阶段性

调整:披露义务的适用

边界、信息传导规则与

鉴证要求将直接影响

链主对供应链数据的

收集深度与合规外溢

力度

企 业 适 用

范围(非欧

盟)

域外适用门槛上调

第三国母公司:需在欧盟净

营业额>４５０ 百万欧元ꎬ且在

欧盟设有净营业额> ２００ 百

万欧元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

方 进 入 强 制 披 露 范 围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ＥＵ) ２０２６ / ４７０)

降低对全球价值链的

直接外溢范围ꎬ但仍对

在欧经营的大型跨国

企业及其供应链保留

数据披露压力

鉴 证 ( Ａｓ￣

ｓｕｒａｎｃｅ) 级

别

合理鉴证取消

取消未来引入“合理鉴证”

的计划ꎬ仅保留“有限鉴证”

标准(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降低审计与数据采集

成本ꎬ但也可能削弱披

露信息的外部可信度

行 业 特 定

标准
行业标准精简

取消强制行业特定 ＥＳＲＳ 标

准制定计划ꎬ保留通用标准

(遵循欧洲可持续报告准则

ＥＳＲＳ)

降低行业合规复杂性ꎬ

但汽车行业特定披露

需求可能更多由产品

规制、客户标准或行业

倡议补充

价 值 链 报

告
价值链信息传导边界

限制企业向中小企业索取超

出 ＣＳＲＤ 框架的价值链信

息ꎬ推动采用自愿性中小企

业报告标准(ＶＳＭＥ)

明确责任边界ꎬ降低中

小企业间接合规负担ꎻ

但链主获取供应链数据

更依赖合同谈判、第三

方验证与数字化接口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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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游的设计、生产和需求塑造环节ꎬ欧盟的立法工具更为多样和精细ꎮ «可

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条例»(Ｅｃｏ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ＥＳＰＲ)是这

一环节的核心框架性法规ꎬ它将生态设计的理念从传统的节能产品扩展到几乎所

有实体商品ꎮ «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条例»授权欧盟委员会针对特定产品类别设

定具体要求ꎬ涵盖产品的耐用性、可修复性、可升级性、再生成分含量、碳足迹和环

境足迹等多个方面ꎮ① 为了实现信息的透明化和可追溯性ꎬ该条例引入了“数字产

品护照”的概念ꎬ要求产品附带一个电子记录ꎬ详细说明其成分、来源、可修复性及

回收信息ꎮ

(二)纵向产品规制:«电池法案»与«报废车辆条例»的生命周期约束

欧盟并非只在政策层面提出目标ꎬ而是通过专项立法把环境与尽责要求转化

为可操作的合规接口(如产品护照、碳足迹核算、再生成分目标)ꎬ再借助标准、数

据模板、审计与信息披露等执行基础设施将其嵌入链主企业的契约化与数据化治

理ꎬ从而形成可核验、可追责的跨境传导链条ꎮ 这一“制度—价值链”框架在汽车

领域的具体应用体现在多个专项法规中ꎬ其中«电池法案»以“电池护照”、碳足迹

与尽责义务为抓手ꎬ将规则、数据与审计机制一体化推进ꎬ因此成为欧盟治理模式

在产业链层面最集中、最易观测的体现ꎮ «电池法案»可被视为可持续产品 ＥＳＰＲ

在特定领域的先行者ꎬ其法律形式为“法规”ꎬ这意味着它在所有欧盟成员国中具

有直接适用性和统一约束力ꎬ是比需要成员国转化为国内法的“指令”约束力更为

直接的规制工具ꎮ 该法规的结构设计旨在覆盖电池从“摇篮到坟墓”再到“摇篮”

的全生命周期ꎬ其章节逻辑清晰ꎬ从一般性规定(范围、定义)过渡到具体要求(可

持续性、安全、标签)ꎬ再转向执行机制(合格评定、经济运营商的义务)ꎮ 该法规引

入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强制性要求:第一ꎬ强制性的碳足迹声明ꎬ要求详细说明

３５　 试析“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的生成机制

① “Ｅｃｏ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ＥＵ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ｎｅｒｇ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ｏｏｌｓ－ａｎｄ－ｌａｂｅｌｓ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ｌａｂｅｌｌｉｎｇ－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 ｅｃｏｄｅｓｉｇ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ｎ.



电池从原材料开采到生产使用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ꎬ并将在未来设定最大碳足迹

阈值ꎮ 第二ꎬ设定了电池最低再生材料含量目标ꎮ 例如ꎬ自 ２０３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起ꎬ

相关电池应满足最低再生含量:钴 １６％、锂 ６％、镍 ６％、铅 ８５％ꎻ并将在 ２０３６ 年进

一步提高钴、锂、镍的最低再生含量要求ꎬ从而为回收材料创造强制性市场ꎮ 第

三ꎬ对钴、锂等关键原材料的供应链实施强制性尽职调查ꎮ 第四ꎬ«电池法案»要

求ꎬ自 ２０２７ 年 ２ 月 １８ 日起为电动汽车电池等建立电池护照电子记录ꎬ通过二维码

等方式提供材料成分与来源、碳足迹、尽职调查等关键信息ꎮ① 可以说ꎬ“电池护

照”本身是一种革命性的规制技术的产品形态ꎮ 它巧妙地解决了在全球范围内强

制执行复杂的上游价值链要求的难题ꎮ 布鲁塞尔的监管者无法亲赴刚果的钴矿

或中国的锂加工厂进行审计ꎬ而“电池护照”则将这一验证责任“外包”给了信息和

影响力最大的主体———制造商ꎮ 它迫使制造商收集、核实并数字化所需数据ꎮ 电

池二维码使得这些数据能够被海关官员、回收商乃至消费者即时访问ꎬ从而创建

了一个自我强制的透明体系ꎬ产品本身即携带合规记录ꎮ 这使得原本复杂、不透

明的全球价值链变得清晰可读、易于治理ꎬ也直接增强了欧盟在该领域中的规制

影响ꎮ 例如ꎬ全球电池联盟(Ｇｌｏｂａｌ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ꎬＧＢＡ)等平台的“电池护照”试

点已推动企业开展供应链数据收集与第三方验证ꎬ为法规全面实施做准备ꎮ② 同

时ꎬ企业正在推进环境、社会与治理信息透明度与产品可追溯性的数字化建设ꎬ以

应对日益增加的法规要求ꎮ 可以说ꎬ在塑造全球汽车产业市场的同时ꎬ欧盟通过

一系列深入生产过程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法规ꎬ在价值链的上游和中游构建了其

“规制性上游权力”ꎮ 这些法规在价值链的主要节点上设立了复杂的“关隘”ꎬ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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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３ / １５４２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ꎬ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８ / ９８ / ＥＣ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９ /
１０２０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ｌ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６ / ６６ / ＥＣ (Ｔｅｘｔ ｗｉｔｈ ＥＥＡ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ꎬ”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Ｊｕｌｙ ２８ꎬ ２０２３ꎬ ｐｐ.１－１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ＰＤＦ / ? ｕｒｉ ＝ ＣＥＬ￣
ＥＸ:３２０２３Ｒ１５４２.

«２０２４ 年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ＥＳＧ)报告»ꎬ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ꎬ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第 ７９－８０ 页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ａｔｌ.ｃｏ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１ / ｆｉｌｅ / ｐｕｂｌｉｃ / ２０２５０３ / ２０２５０３２８１１０５１４＿ｙｈｆｑｏ１９ｉ
ｍ４.ｐｄｆꎮ



规转化为市场准入的先决条件ꎮ

在下游的使用和报废环节ꎬ欧盟通过强化现有法规和引入新规ꎬ完成了对汽

车生命周期的闭环管理ꎮ 长期以来ꎬ«新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二氧化碳排放性能

标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９ / ６３１)一直是推动汽车行业减排的核心工具ꎮ 该法规

为汽车制造商设定了逐年收紧的车队二氧化碳平均排放目标(如从 ２０２１ 年起为

９５ 克 /公里)ꎬ并对超标部分处以每辆车每克 ９５ 欧元的高额罚款ꎮ 这一“技术强

制”型法规是推动汽车制造商向电动化转型的最直接动力ꎮ 而新的“欧 ７”排放标

准则将监管范围从二氧化碳扩展至其他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空气污染物(如氮氧化

物、颗粒物)ꎬ并且首次将刹车和轮胎磨损产生的非尾气颗粒物排放纳入监管ꎮ 这

意味着即使是零尾气排放的电动汽车ꎬ也必须满足新的环保要求ꎬ体现了欧盟对

车辆全方位环境影响的关注ꎮ① 修订后的«报废车辆条例»为汽车的生命终点设定

了循环经济目标ꎬ提高了对车辆回收和再利用率的要求ꎮ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ꎬ欧盟理事

会与欧洲议会就«报废车辆条例»达成临时政治协议ꎬ拟引入车辆塑料再生成分的

强制目标:条例生效后 ６ 年ꎬ每一新车型所用塑料至少 １５％来自再生塑料ꎻ条例生

效后 １０ 年ꎬ该最低比例提高至 ２５％ꎻ其中至少 ２０％应通过报废车辆或在用阶段拆

解部件的“闭环”再生塑料来实现ꎮ② 这一规定创造了对回收材料的稳定需求ꎬ为

上游的回收产业提供了市场拉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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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４ / １２５７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２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４ ｏｎ
Ｔｙｐｅ－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 Ｍｏｔ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ｔ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ｆｏｒ Ｓｕｃｈ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ꎬ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ｕｒｏ ７)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８ / ８５８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ｌ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 Ｎｏ ７１５ / ２００７ ａｎｄ (ＥＣ) Ｎｏ ５９５ / ２００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Ｎｏ ５８２ / ２０１１ꎬ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７ / １１５１ꎬ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７ / ２４００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２ / １３６２ (Ｔｅｘｔ ｗｉｔｈ ＥＥＡ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ꎬ” Ｏｆ￣
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Ｍａｙ ８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ＣＥＬＥＸ:３２０２４Ｒ１２５７.

“Ｅｎｄ－ ｏｆ － Ｌｉｆ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ｔｏｐｉｃｓ /
ｗａｓｔｅ－ａｎｄ－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 ｅｎｄ－ｌｉｆｅ－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ｅｎ.



四　 超越价格信号的“非价格标准兴起”:汽车价值链的“强制性环境升级”

本文所称的“非价格标准”(Ｎｏｎ－ｐｒｉｃ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ꎬ是以法规或准入规则形式确

立的可持续信息披露、尽职调查、生态设计、追溯与供应链韧性等要求ꎮ 与碳定价

依靠价格信号不同ꎬ它通过一套可核验的合规流程发挥约束力:首先ꎬ外部规则被

转化为可操作的指标与材料清单(如披露模板、尽责问卷、产品数据要求与风险分

级规则)ꎻ其次ꎬ这些要求被嵌入企业内部与链上治理安排ꎬ表现为供应商准入与

分层管理、合同条款与审计计划、数据采集与留痕以及跨部门的合规职责分工ꎻ最

后ꎬ企业需通过第三方鉴证或可追溯记录证明其符合要求ꎬ否则将面临准入受限、

授标失利或合规责任追究ꎮ 企业为跨越上述准入门槛或授标条件而对流程、组织

与数据体系进行的系统性重构ꎬ即下文所称的“强制性环境升级”ꎮ

欧盟之所以强化“非价格标准”ꎬ部分原因在于仅依赖碳定价等市场化机制ꎬ

难以在既定时间窗口内推动如此规模的产业转型ꎮ 信息不对称、消费者短视、产

业链安全不足与战略性产业能力有限等约束ꎬ使欧盟更多地转向以可持续信息披

露、尽职调查、生态设计、供应链溯源与韧性条款为代表的程序性要求ꎬ并通过鉴

证与数据基础设施将其固化为可执行的准入条件ꎮ

«净零工业法案»(Ｎｅｔ－Ｚｅｒ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ｃｔꎬＮＺＩＡ)是这一趋势的集中反映ꎬ与其

说它是一项环境法规ꎬ不如说是一项旨在重塑欧盟产业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政

策ꎮ 该法案最引人注目的创新之处在于ꎬ将强制性的“非价格标准”引入公共采购

和可再生能源拍卖流程ꎮ 根据该法案规定ꎬ公共部门在采购净零技术产品时ꎬ不

能仅仅以价格作为唯一或主要决定因素ꎮ

ＮＺＩＡ 是一项明确的产业政策工具ꎬ旨在提升欧盟在电池、电解槽、太阳能电

池板等净零技术领域的制造能力ꎮ① 对于汽车产业链而言ꎬ其对电池等产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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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价格标准”尤其值得关注ꎮ ＮＺＩＡ 在“市场准入”章节中ꎬ通过第 ２５ 条和第 ２６

条对公共采购与招标评标标准做出规定ꎮ 第 ２５ 条题为“公共采购程序中的可持

续性和韧性贡献”ꎬ适用于欧盟«公共采购指令»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４ / ２４ / ＥＵ、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４ / ２５ / ＥＵ 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４ / ２３ / ＥＵ)调整范围内且标的包含 ＮＺＩＡ 所列战略净

零技术产品的采购程序ꎮ 根据第 ２５ 条第 １ 款ꎬ招标方必须设置由欧盟委员会统一

规定的环境可持续性最低要求ꎬ从而在制度上推动公共采购优先考虑环保性能并

形成需求牵引ꎬ在范围上包含了电池包、电池模组、电芯或电池负极材料等净零技

术产品的政府采购ꎮ 这保证了公共采购优先考虑环保性能ꎬ从制度上推动市场对

更清洁低碳的产品需求ꎮ 此外ꎬ第 ２５ 条第 ３ 款要求采购方至少采纳下列条件中的

一项:(１) 在合同履行条款中加入社会或就业方面的特别条件(如要求电池供应

商遵守劳工标准)ꎻ(２) 要求投标人符合欧盟网络安全法规的相关标准(如通过欧

盟网络安全认证)ꎻ(３) 约定电池产品的供货必须按期完成(如未履约将支付罚

金)ꎮ 这些附加条件涵盖社会责任、网络安全和按期交付能力ꎬ旨在确保供应商具

有可靠的合规表现和履约能力ꎬ不因低价中标而牺牲非价格要素ꎮ①

此外ꎬ«净零工业法案»第 ２５ 条第 ７ 款引入了供应链“韧性”(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考量

机制ꎮ 当欧盟委员会根据第 ２９ 条第 ２ 款的数据判定ꎬ某类净零技术产品或其核心

部件在欧盟市场的供应超过 ５０％依赖同一第三国ꎬ或者该第三国供应占比连续两

年上升 １０ 个百分点且达到至少 ４０％时ꎬ则采购方须在招标文件中加入强制性的

多元化供应要求ꎮ 具体而言ꎬ中标合同中不得有超过 ５０％价值的相关净零技术产

品由同一特定第三国供应ꎬ且其主要部件中也不得有超过 ５０％的价值来自该国ꎮ

同时ꎬ供应商需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比例限制的遵守情况ꎮ 这一规定实际上设定了

单一来源供应的上限ꎬ通过合同义务确保大型政府项目的供货来源不高度集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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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４ / １７３５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４ 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Ｎｅｔ－ｚｅｒ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８ / １７２４(Ｔｅｘｔ ｗｉｔｈ ＥＥＡ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ꎬ”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ｐｐ.１－６３.



某个第三国(主要针对欧盟高度依赖进口的领域)ꎮ① 值得注意的是ꎬ第 ２５ 条的这

一韧性条款体现出欧盟以法律形式降低供应链地缘集中风险的用意ꎮ 例如ꎬ如果

欧盟委员会认定欧盟电池模组或电池负极材料有超过 ５０％依赖于某一特定国家

进口ꎬ那么成员国公共部门采购电池产品时ꎬ供应商就必须是多元化来源ꎬ不能超

过 ５０％设备来自该国ꎮ② 该要求在以往欧盟法律中实属首次ꎬ它超越了世界贸易

组织«政府采购协定»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ꎬＧＰＡ)下“不得区分

供应产地”的原则ꎮ 为规避该协定的直接约束ꎬ欧盟以“韧性”名义进行了巧妙设

计ꎬ使其形式上不直接按国别歧视ꎬ而是设定“一刀切”的比例限制并适用于所有

第三国供应ꎮ

ＮＺＩＡ 第 ２６ 条针对的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竞价招标ꎮ 该条规定各成员国在设

计电池储能系统等净零技术的招标时ꎬ必须纳入一系列非价格评审标准ꎬ以在出

价以外评价项目的综合价值ꎮ 具体而言ꎬ第 ２６ 条第 １ 款要求招标设置资格预审条

件ꎬ包括:(１)投标方需具有负责任的商业行为ꎬ如环境、社会与治理(ＥＳＧ)信息披

露和尽职调查记录ꎻ(２)网络与数据安全保障措施ꎻ(３)完整按期交付项目的能力ꎮ

这些资格条件与第 ２５ 条第 ３ 款相呼应ꎬ但更加侧重于在投标进入评审前ꎬ便筛选

出合规且有履约能力的开发商ꎮ 除资格预审外ꎬ第 ２６ 条还规定评标时ꎬ必须考虑

项目对“可持续性”和“韧性”的贡献ꎮ 根据第 ２６ 条第 ２ 款ꎬ成员国应评估每个投

标项目在两个维度上的贡献ꎮ 其一是供应链韧性ꎬ对于电动汽车而言即投标方案

在电池包、电芯或电池模组等关键部件供应链来源多元化方面的表现ꎻ其二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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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４ / １７３５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４ 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Ｎｅｔ－ｚｅｒ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８ / １７２４(Ｔｅｘｔ ｗｉｔｈ ＥＥＡ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ꎬ”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ｐ.４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５ / １１７８ ｏｆ ２３ Ｍａｙ ２０２５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４ / １７３５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ｓ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Ｎｅｔ－ｚｅｒ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Ａｓ￣
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ｔ－Ｚｅｒ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Ｊｕｎｅ １８ꎬ ２０２５ꎬ ｐｐ.１ － １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ＰＤＦ / ? ｕｒｉ ＝ＯＪ％３ＡＬ＿２０２５０１１７８＆ｑｉｄ＝ １７５７５００２４６３０１.



境可持续性及相关价值ꎬ包括至少以下三个方面之一:项目的环境可持续性水平、

对技术创新的贡献以及对能源系统融合的贡献ꎮ 换言之ꎬ招标、评标需设置指标ꎬ

评价投标项目是否有助于减少对单一来源的依赖ꎬ以及在环保、创新、电力系统优

化等方面的附加价值ꎮ 其中ꎬ“韧性贡献”被明确要求考虑供应链的多元程度ꎬ若

项目主要电池组件高度依赖某一国家ꎬ则韧性评分较低ꎻ而“可持续性贡献”可从

环境、创新或系统效益中选择至少一项作为评分点ꎬ如采用更低碳足迹的电芯或

具备电网调节功能的电池系统可获较高评分ꎮ①

ＮＺＩＡ 第 ２６ 条还对“非价格标准”在招标评分中的权重和覆盖范围做了限定ꎬ以

平衡政策目标与市场效率ꎮ 根据第 ２６ 条第 ４ 款ꎬ成员国在设置“韧性”和“可持续

性”作为评标标准时ꎬ应给予每项标准不低于总分 ５％的权重ꎬ且两项合计权重介于

１５％至 ３０％之间ꎮ② 这意味着非价格因素在评标中占有相当比例ꎬ但原则上不会超

过 ３０％ꎬ以避免招标演变为纯粹的产业政策工具ꎮ 此外ꎬ若欧盟国家有意给予更高

权重ꎬ也必须符合欧盟国家援助规则对“非价格标准”的上限要求ꎮ 第 ２６ 条第 ５ 款

进一步规定ꎬ当应用这些标准会导致招标成本高出正常方案的 １５％以上时ꎬ成员国

可免责并不予采用ꎮ③ 这一“比例成本豁免”条款以 １５％的成本差为参照ꎬ允许在

“非价格标准”导致财政负担过重时暂缓实施ꎬ以保护终端消费者免受电价过度上涨

的影响ꎮ 这实质上是为符合欧盟可持续标准的产品创造了一个受保护的市场ꎬ从而

引导投资流向欧盟本土的绿色制造业ꎮ 例如ꎬ华友钴业以匈牙利项目为支点ꎬ推进

在欧洲动力电池产业链的布局ꎬ面向欧盟碳中和目标背景下的相关市场需求开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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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化建设与技术合作ꎮ 该项目由匈牙利第三方环境影响评估机构联合设计团队开

展环境影响评估ꎬ评估内容包括大气、地表水和固体废物等ꎬ污染防治设施的设计参

照欧盟“最佳可行技术”(Ｂｅｓ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ꎬＢＡＴ)要求ꎮ①

ＮＺＩＡ 规定的意义在于把“供应链韧性”和“去风险”目标具体化为对高度集中

来源的约束ꎮ 在当前全球供应链格局下ꎬ太阳能电池板、电池等关键领域的供给

高度集中于少数来源国(其中中国占据重要份额)ꎬ因此该规定通常被理解为降低

对单一来源依赖、分散关键投入品风险的政策工具ꎮ 对本文而言ꎬ这一点并非地

缘政治背景介绍ꎬ而是为了说明:当“韧性”被写入准入或授标条件时ꎬ链主企业会

将其转译为供应商选择、采购条款与审计流程中的可操作要求ꎬ从而沿着多级供

应链形成可核验、可追责的传导链条ꎮ 通过利用庞大的公共采购市场ꎬＮＺＩＡ 为那

些在环境可持续性、供应链安全和社会责任方面表现更优的制造商(通常来自欧

盟本土或其盟友)创造了一个受保护的、能够改变竞争条件的市场空间ꎮ 这是一

种利用国内需求来引导全球生产布局的制度安排ꎮ

这些“非价格标准”构成欧盟绿色转型的制度支柱ꎬ并界定了进入欧盟市场的

基本“游戏规则”ꎮ 汽车企业的战略选择受到制度边界的强约束ꎮ 例如ꎬ新车型设

计需同步满足碳足迹披露、再生成分比例与可回收设计等要求ꎻ供应商选择不仅

取决于价格与性能ꎬ还取决于其能否提供满足数字产品护照与«电池法案»的可追

溯数据与鉴证材料ꎮ 制度理论所称的“强制性同构” (Ｃｏｅｒｃｉｖｅ 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在跨

国供应链中发生:企业为获得在欧盟市场运营的合法性ꎬ被迫采纳由监管者定义

的可持续实践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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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２４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ꎬ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ꎬ２０２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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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４８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８３ꎬ ｐｐ.１４７－１６０.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ꎬ这种对复杂的、基于流程的“非价格标准”的严重依赖ꎬ

其产生的实际效果可能远不止于环境目标的实现ꎮ 这些标准在客观上构成非关

税贸易壁垒ꎮ① 其内在逻辑是ꎬ虽然这些标准在名义上对所有市场参与者一视同

仁ꎬ但其合规成本和难度对于不同背景的企业而言是极不均衡的ꎮ 例如ꎬＮＺＩＡ 的

“韧性”标准明确惩罚了那些高度依赖单一非欧盟国家供应链的企业ꎬ这直接影响

了那些深度整合在中国供应链中的全球汽车制造商ꎮ 同样ꎬ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

条例的数字产品护照要求提供详尽的、覆盖整个生命周期的数据ꎬ这对于那些供

应链透明度较低、数据基础设施薄弱、严重依赖众多中小型供应商的非欧盟企业

来说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ꎮ 相比之下ꎬ总部位于欧盟或与欧盟监管体系长期互动

的企业ꎬ在理解和适应这些复杂规则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ꎮ 它们更熟悉欧盟的法

律框架ꎬ拥有更成熟的数据收集和报告系统ꎬ并且其供应链伙伴也更可能已经受

到欧盟其他法规的约束ꎮ 因此ꎬ这些看似中立的技术和流程标准ꎬ通过提高合规

的复杂性和成本ꎬ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竞争优势ꎬ偏向于那些能够更好地融入

欧盟制度和数据生态系统的企业ꎮ 这并非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ꎬ而是一种难以在

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框架下直接界定的“规制性保护”ꎬ它利用国内法规的复杂性来

塑造全球市场的竞争格局ꎮ

“非价格标准”一旦转化为市场准入的硬约束ꎬ就会被链主企业内化为采购与

供应商管理规则ꎬ并沿着价值链向外扩散ꎮ 其影响不止于合规成本上升ꎬ更体现

在交易关系与治理结构的变化ꎬ进而推动企业在技术、组织与数据能力上进行升

级重组ꎮ

在“非价格标准”之外ꎬ作为贯穿整个经济体系的宏观调控工具ꎬ欧盟碳排放

交易体系第二阶段(ＥＴＳ２)将碳定价机制扩展至此前未覆盖的公路运输和建筑供

暖燃料领域ꎮ② 该体系通过对燃料供应商施加减排上限和交易配额的义务ꎬ将碳

成本传导至最终消费端ꎬ即汽油和柴油的价格ꎮ 这为消费者转向低碳或零碳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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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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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９０ꎬ Ｎｏ.３５７ꎬ ２０２３ꎬ ｐｐ.１４０－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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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如电动汽车)提供了持续的经济激励ꎬ从而与上述针对汽车制造商的供应端

法规形成了互补和协同ꎮ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一复杂体系的内在结构ꎬ本文将上述关键法规按照其主

要目标、主要机制和对汽车企业的具体要求进行了系统性归纳(见表 ２)ꎮ

表 ２　 “欧洲绿色新政”下的汽车行业监管框架

法规与指令 核心目标 主要机制 对汽车企业的关键要求
主要行使的价值

链权力类型①

«企业可持续发

展报 告 指 令 »

(ＣＳＲＤ)

提升企业环境、

社 会 与 治 理

(ＥＳＧ)透明度

“非价格标准”

(双重重要性要

求)

上市及大型汽车企业

需依据欧洲可持续性

报告准则(ＥＳＲＳ)全面

披露环境、社会与治理

信息ꎬ包括碳排放、供

应链可持续性、循环利

用与社会影响等

规制性上游权

力

«关键原材料法

案»(ＣＲＭＡ)

供应链安全与

自主

“非价格标准”

(基准与目标)

满足战略原材料的本

土采购、加工和回收配

额要求

规制性上游权

力

«企业可持续发

展尽职调查指

令»(ＣＳＤＤＤ)

人权与环境尽

职调查

“非价格标准”

(流程强制)

对整个业务活动链进

行尽职调查并报告ꎬ识

别和减缓负面影响

规制性上游权

力

«可持续产品生

态设 计 条 例 »

(ＥＳＰＲ)

产品全生命周

期循环性

“非价格标准”

(设计强制)

设计产品以提高耐用

性、可修复性ꎻ强制使

用 数 字 产 品 护 照

(ＤＰＰ)

规制性上游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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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规制性上游权力适用于所有强制性法规与标准ꎬ这些法规要求企业在生产、设计、供应链、流
程上必须投入资源ꎬ否则无法在欧盟市场销售ꎻ市场权力适用于通过市场激励或价格信号调控行为

的机制ꎮ



欧盟 « 电 池 法

案»

电池的可持续

性与循环性

“非价格标准”

(设计与流程强

制)

声明电池碳足迹ꎬ使用

最低比例的再生成分ꎬ

进行供应链尽职调查

规制性上游权

力

ＣＯ２ 排放性 能

标准

减少新车尾气

二氧化碳排放

“非价格标准”

(性能强制)

满足车队 ＣＯ２ 平均排

放目标 (克 /公里)ꎬ否

则面临高额罚款

规制性上游权

力

“欧 ７” 排放标

准

减少空气污染

物排放

“非价格标准”

(性能强制)

满足包括刹车和轮胎

磨损颗粒物在内的污

染物排放限值

规制性上游权

力

«报 废 车 辆 条

例»(ＥＬＶ)

报废车辆的循

环管理

“非价格标准”

(目标与强制使

用)

在新车中分阶段使用

再生塑料(生效后 ６ 年

１５％、１０ 年 ２５％ꎬ其中

至少 ２０％闭环来源)ꎻ

强化车辆循环设计与

生产者责任ꎬ并为后续

钢、铝等材料目标预留

授权空间

规制性上游权

力

«净 零 工 业 法

案»(ＮＺＩＡ)

提升欧盟本土

净零技术制造

能力

混合机制(采购

标准与简化审

批)

产品需满足可持续性

和韧性等 “非价格标

准”ꎬ以在公共采购中

获得优势

规制性上游权

力ꎻ市场权力

欧盟碳排放交

易体系第二阶

段 (ＥＵ ＥＴＳ２)

对化石燃料施

加碳价

价格机制(总量

管制与交易)

燃料成本上升ꎬ间接影

响内燃机汽车的总拥

有成本ꎬ激励电动化转

型

市场权力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总体而言ꎬ欧盟围绕汽车产业构建的“全生命周期可持续治理”政策工具组

合ꎬ以可持续信息披露与尽职调查为横向治理底座ꎬ并通过电池与关键零部件规

制、生态设计与循环材料要求以及公共采购规则等纵向专项工具加以落地ꎬ在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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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全生命周期形成高密度、强耦合的规制网络ꎬ可视为一种“规制饱和”式布局ꎮ

它不局限于尾气排放等单一指标ꎬ而是通过可持续信息披露、尽职调查、生态设

计、循环材料与公共采购等手段ꎬ把原材料获取、生产过程、产品性能与报废回收

连接成闭环ꎮ 其效果是将可持续性从分散的合规事项提升为价值链竞争的基础

性约束ꎮ①

五　 机制与案例:欧盟汽车可持续标准的价值链嵌入与治理强化

本部分将按照“欧盟条款—链主转译—供应商响应—价值链结果”的过程追

踪路径展开ꎮ 为避免概念泛化与制度罗列ꎬ本文选取两个与汽车产业绿色转型高

度相关ꎬ并且能够观察到数据、合同与审计等治理工具运转的子案例:其一是«电

池法案»下的“电池护照”与碳足迹要求ꎻ其二是«报废车辆条例»中关于再生塑料

含量与循环设计的强制目标ꎮ 两个子案例分别覆盖上游主要零部件(动力电池)

与下游循环环节(报废与再生材料)ꎬ便于在同一框架下检验“价值链布鲁塞尔效

应”的生成机制ꎮ

(一)子案例一:“电池护照”的数字化锁定———碳足迹、尽职调查与可追溯

欧盟的可持续发展法规不仅重塑了其内部市场ꎬ还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复杂网

络ꎬ将其影响力投射到世界各地ꎮ 运用全球价值链理论进行分析ꎬ可以清晰地揭示

欧盟的系列标准如何转变为一种对全球生产体系的“治理”机制ꎮ 在这一机制中ꎬ位

于欧盟的汽车制造商等链主企业实际上被赋予了“规制代理人”的角色ꎮ 它们不再

仅仅是商业活动的组织者ꎬ更成为欧盟法规的执行者和传导者ꎬ被迫将其在布鲁塞

尔受到的监管压力ꎬ沿着供应链传递给遍布全球的各级供应商ꎮ 格里芬(Ｇａｒｙ Ｇｅｒｅｆ￣

ｆｉ)等人提出的全球价值链治理分类法ꎬ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分析工具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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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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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１２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１－４１.

Ｇａｒｙ Ｇｅｒｅｆｆｉ ｅｔ ａｌ.ꎬ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Ｄｉｓｒｕｐ￣
ｔｉｏｎ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８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２５ꎬ ｐｐ.２０７－２２３.



表 ３　 “电池护照”与“报废车辆再生材料目标”的过程追踪证据矩阵

机制节点(欧盟

条款与指标)

链主企业的

可观察做法

供应商与上游的

可观察变化
价值链层面结果 代表性证据来源

“电池护照”:碳

足迹披露与口径

统一 (生命周期

评价ꎬ ＬＣＡ 与 碳

足迹规则)

将碳足迹口径写

入采购条款与技

术规范ꎻ要求电池

供应商提供核算

数据并可被抽查

与复核

建立碳核算体系

与数据台账ꎻ引入

第三方核查或采

用行业互认方法

学ꎻ披露产品与组

织层面排放数据

碳数据成为准入

门槛与议价要素ꎻ

“合规能力”进入

竞争函数并推动

流程与组织升级

欧 盟 « 电 池 法

案»ꎻ链主与供应

商 ＥＳＧ 或可持续

发展报告 (碳足

迹、核算口径、审

计披露)

“电池护照”:尽

职调查治理 (矿

产人权与环境尽

职调查)

发布供应商行为

准则与风险评估

问卷ꎻ对高风险原

材料与地区实施

强化审查与整改

闭环

建立尽职调查治

理流程 (风险识

别—缓释—申诉)ꎻ

完善上游溯源与

合规文件留存

链主—供应商关

系由交易型向持

续监督型演进ꎻ

治理结构更易向

关系型与俘获型

靠拢

链主尽职调查与

供应链报告ꎻ 供

应商行为准则与

年度尽职调查报

告

“电池护照”:审

计与第三方认证

(可核验性)

提高现场审核与

远程审计频次ꎻ将

认证与整改结果

与供应商准入、订

单分配挂钩

配合审计并提交

整改计划ꎻ获取相

关认证 (环境管

理体系、回收与再

生材料认证等)

合规绩效实现可

比较与可追责ꎻ

“象征性合规”空

间缩小

链主披露的审计

数 量 与 整 改 机

制ꎻ第三方认证

体系说明

“电池护照”:数

据接口与数字化

锁定(二维码、产

品护照与数据空

间)

建设产品护照数

据接口并推动供

应商接入ꎻ 参与

行业数据空间项

目以实现互操作

部署追溯系统并

与 客 户 接 口 对

接ꎻ提升数据治

理与网络安全能

力

合规要求嵌入日

常订单—交付—

审计流程ꎬ形成

路径依赖

电池护照试点项

目文件ꎻ Ｃａｔｅｎａ －

Ｘ① 等数据空间

材料ꎻ企业披露

５６　 试析“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的生成机制

① “Ｃａｔｅｎａ－Ｘ”是面向汽车产业链的数据生态与数据空间倡议ꎬ目标是在整车厂与多级供应商

之间实现标准化、安全且强调数据主权的数据交换与协同ꎮ 它通过共同的数据标准与语义模板、治
理规则与认证机制ꎬ支持企业在碳足迹、可追溯、合规披露等场景中形成跨企业的数据链条ꎬ使合规

信息能够在价值链中被采集、传递与核验ꎮ



« 报 废 车 辆 条

例»:再生材料含

量目标与闭环比

例(再生塑料与

闭环再生)

将再生成分与闭环

比例转化为材料规

范与采购 ＫＰＩꎻ要

求供应商提供认证

与批次追溯

开发并供应认证

再生材料ꎻ 建立

“ 来 源—批 次—

用途”追溯ꎻ调整

配方与工艺

认证再生材料需

求上升ꎻ 回收—

材料—零部件网

络向可核验闭环

组织

ＥＬＶ 条例草案与

理事会文件ꎻ 整

车厂可持续报告

(材料与循环目

标披露)

« 报 废 车 辆 条

例»:拆解信息与

材料标识 (便于

回收与再制造)

在设计与零部件

数据中加入可拆

解与可回收信息ꎻ

向回收端提供必

要的拆解数据

按要求提供材料

信息、可拆解设

计 与 零 部 件 标

识ꎻ与回收企业

共享数据

回收效率提升并

反 馈 至 前 端 设

计ꎻ循环网络与

数据标准协同扩

散

法规条款ꎻ 整车

厂与行业协会关

于循环设计与拆

解信息的公开材

料

« 报 废 车 辆 条

例»:延伸生产者

责任与回收网络

(ＥＰＲ 与回收责

任)

强化对回收网络

与合规回收去向

的管理ꎻ与合规

回收与再生企业

建立长期合作

回收企业扩充认

证能力与处理能

力ꎻ材料企业锁

定合规供给渠道

回收环节从 “末

端处理” 转为影

响采购与设计的

关键节点

企业循环经济项

目披露ꎻ回收企

业与认证机构公

开信息

« 报 废 车 辆 条

例»:核验与认证

(再生材料证明、

质 量 与 环 境 合

规)

在合同中要求再

生成分证明与第

三方认证ꎻ 对供

应商提供的证明

进行抽查与复核

获取再生材料相

关认证并形成证

据链ꎻ加强质量

控制以满足汽车

级标准

循环合规成为新

的进入壁垒ꎻ推

动供应链结构性

调整

认 证 体 系 文 件

( 如 ＩＳＣＣ、 ＲＣＳ、

ＲｅｃｙＣｌａｓｓ 等)①ꎻ

企业披露

　 　 注:作者根据欧盟法规文本、企业 ＥＳＧ 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及公开报道整理ꎮ

电动汽车电池价值链可用于观察这一新兴治理模式在产业层面的具体运作ꎮ

«电池法案»围绕电池全生命周期设置了较为细化的制度要求ꎬ体现了欧盟对产品

６６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６ 年第 ２ 期　

① ＩＳＣＣ 全称为“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是一套覆盖生物基材料与

循环原料的可追溯和温室气体核算认证体系ꎬ常用于证明原料来源、质量平衡链条与减排核算的合

规性ꎮ ＲＣＳ 全称为“Ｒｅｃｙｃｌｅｄ Ｃｌａｉ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ꎬ是用于核验产品中再生材料含量及其监管链的标准ꎬ
强调再生含量声明的可验证性ꎮ ＲｅｃｙＣｌａｓｓ 是欧洲塑料循环的认证与评估体系ꎬ重点围绕塑料包装的

可回收性设计与再生塑料输入输出的核验ꎬ为再生塑料含量目标与回收适配性提供第三方评价依

据ꎮ 三者均可用于支撑再生成分、可追溯与合规披露等要求的第三方证据ꎬ但其适用范围与核验方

法并不相同ꎬ应与具体法规口径对应使用ꎮ



全生命周期监管的政策思路ꎮ 该条例对强制性的“碳足迹声明”、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最低再生成分含量”和“尽职调查”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了汽车制造商与电池供

应商之间的关系ꎮ 在过去ꎬ这种关系可能主要是基于市场的ꎬ即通过价格、质量和

交付时间等明确参数进行交易ꎻ或者是模块化的ꎬ即汽车制造商提供详细规格ꎬ供

应商按图索骥提供标准化的电池模块ꎮ 然而ꎬ在«电池法案»框架下ꎬ简单的市场

或模块化关系已无法满足合规要求ꎮ 因为可持续性绩效这类信息本质上比工程

规格更难被完全、清晰地编纂成标准化合同条款ꎮ 为了获取精确的碳足迹数据ꎬ

汽车制造商必须与电池供应商及其上游的材料供应商进行深度的数据共享与核

验ꎬ这要求建立高度互信和信息透明的合作关系ꎮ 为了确保满足再生成分含量目

标ꎬ汽车制造商需要参与回收体系的建设ꎬ并与供应商共同开发使用再生材料的

技术ꎮ ２０２４ 年ꎬ国轩高科在环境、社会与治理报告明确披露:“«电池法案»导致其

出口产品合规成本上升ꎻ严苛的碳足迹核算要求与阈值限制ꎬ导致设计成本与原

材料采购成本增加􀆺􀆺开始搭建«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案»应对体系ꎻ参与多个应

对气候变化课题研讨与气候变化应对标准编制ꎻ布局海外市场ꎬ在欧盟设生产工

厂”ꎮ①

为了履行尽职调查义务ꎬ汽车制造商需要对其供应链进行更具深度的穿透式

管理ꎬ追溯原材料来源ꎮ 这一制度压力往往会促使欧洲汽车制造商与其中国电池

供应商(如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之间的关系ꎬ从以往基于成本和技术规格的“模块

型”关系ꎬ转向一种更深度整合的模式:一种可能是转向“关系型”治理ꎬ即双方需

要进行密集的、持续的协作ꎬ共享关于合规流程的隐性知识ꎬ形成高度的相互依

赖ꎻ另一种可能是演变为“俘获型”ꎬ如果中国供应商议价能力较弱ꎬ那么欧洲买方

将完全主导合规进程ꎬ强加其数据标准和审计协议ꎬ供应商在交易上将完全依赖

买方来解读和满足欧盟的复杂规则ꎬ其业务被“锁定”在买方的体系内ꎮ

这种“链主企业—供应商”治理工具并非停留在概念层面ꎮ 以大众汽车集团

为例ꎬ其在 ２０２５ 年发布的«２０２４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ꎬ公司对标 ＥＳＲＳ 准则ꎬ集团

７６　 试析“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的生成机制

① «国轩高科年度 ＥＳＧ 报告 ｜ ２０２４»ꎬ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ꎬ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ꎬ第 ７３－７４ 页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ｔｉｏｎ.ｃｏｍ.ｃ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ａｔ / ｆｉｌｅ / ２０２５０４２８ / １７４５８５４１４７６８５６１９ＣＳｕＢ.ｐｄｆꎮ



以供应商可持续性评级(ＳＲａｔｉｎｇ)为核心ꎬ将高风险直接供应商纳入“问卷自评

(ＳＡＱ)—风险分析—现场审计—整改跟踪”的多阶段流程ꎮ ２０２４ 年ꎬ超过 ３９５００

家直接供应商被纳入环境、社会与诚信反腐风险监测ꎬ覆盖当年采购额的 ８９％ꎻ共

有 １９０９４ 家直接供应商完成问卷自评(新供应商中完成问卷自评的比例为 ２０％)ꎬ

并围绕 ＳＲａｔｉｎｇ 在全球开展 ８５ 次现场审计ꎮ 报告期末ꎬ集团对 １４７０９ 家供应商形

成 ＳＲａｔｉｎｇ 评估结果ꎬ其中 １４６８２ 家为 Ａ 与 Ｂ 正面评级ꎬ２８ 家被评为 Ｃ(不具备授

标资格)ꎮ 这表明ꎬ链主企业正在把欧盟合规要求“转译”为可操作的准入门槛与

可核验的审计流程ꎬ并通过“评级—整改—再审计”机制将规则嵌入日常采购治

理ꎮ①

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在其 ２０２５ 年发布的«德国供应链尽职调查法»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ꎬ ＬｋＳＧ)中披露ꎬ２０２３ 报告年度持续对直接供应商

开展审计与现场核查ꎬ共实施 ７４４ 次现场检查ꎬ并针对发现的问题要求供应商改进

流程ꎮ② 斯特兰蒂斯(Ｓｔｅｌｌａｎｔｉｓ)在 ２０２５ 年发布的«２０２４ 警戒计划»(２０２４ 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

Ｐｌａｎ )中同样说明:以 ＥｃｏＶａｄｉｓ 等第三方工具对一级供应商进行年度评估ꎬ并对高

风险供应商由第三方机构 ＳＧＳ 实施现场审计ꎻ仅 ２０２４ 年便开展 ３５ 次社会与环境

现场审计以深入识别价值链风险ꎮ③ 综上所述ꎬ在«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与

«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等横向制度压力下ꎬ链主企业正在把欧盟合规要

求具体化为可衡量的审计频次、评分工具与供应商准入条件ꎬ并通过第三方鉴证

强化“可核验性”ꎮ

上游供应商端也出现了相应的制度化回应ꎮ 宁德时代在 ２０２５ 年发布的

８６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６ 年第 ２ 期　

①

②

③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Ｎ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Ｖｏｌｋｓｗａ￣
ｇｅｎ ＡＧ.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 Ｇｒｏｕｐꎬ ２０２５ꎬ ｐｐ.４０３－４０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４.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 ＿ａｓｓｅｔ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ｅｓｒ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ｐｏｒｔ－ｖｗ－ａｒ２４.ｐｄｆ.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ＬｋＳＧ (Ａｃｔ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ꎬ” Ｍｅｒｃｅｄｅｓ－
Ｂｅｎｚ Ｇｒｏｕｐ ＡＧ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ꎬ ２０２５ꎬ ｐ.２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ｇｒｏｕｐ.ｍｅｒｃｅｄｅｓ－ｂｅｎｚ.ｃ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ｍｅｒｃｅｄｅｓ－ｂｅｎｚ－ｇｒｏｕｐ－ａｇ－ｌｋｓｇ－２０２３－ｅｎ.ｐｄｆ.

“２０２４ 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 Ｐｌａｎꎬ” Ｓｔｅｌｌａｎｔｉｓ Ｎ.Ｖ.(斯特兰蒂斯集团)ꎬ Ｍａｙ ３０ꎬ ２０２５ꎬ ｐ.１３ꎬ ３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ｅｌｌａｎｔｉｓ.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ｓｔｅｌｌａｎｔｉ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ｅｓｇ－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 Ｓｔｅｌｌａｎｔｉｓ－２０２４－Ｖｉｇｉ￣
ｌａｎｃｅ－Ｐｌａｎ.ｐｄｆ.



«２０２４ 年环境、社会与治理报告»中披露:其将«供应商行为准则»与采购合同条款

相结合ꎬ并通过供应商准入、绩效评价与审计机制推动供应链合规ꎻ截至 ２０２４ 年ꎬ

公司直接材料供应商总数为 ７９９ 家(其中海外供应商 ２３ 家)ꎮ 在尽职调查与审计

方面ꎬ宁德时代披露 ２０２４ 年共有 ７４ 家供应商接受第三方机构的“矿产尽职调查现

场审计”(Ｏｎ－ｓｉｔ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ｕｄｉｔｓ)ꎬ并由公司发起对 １１８ 家供应商开

展矿产尽职调查审核ꎮ 这些公开数据说明ꎬ面对欧盟«电池法案»所强化的尽职调

查与可追溯要求ꎬ电池企业正在把“合规”内化为供应商治理与数据管理能力的一

部分ꎮ①

这种由外部法规推动的治理模式转变ꎬ最终体现为对整个价值链的“强制性

环境升级”ꎮ 与传统全球价值链研究强调的“向高附加值环节跃迁”不同ꎬ这里的

“升级”首先表现为合规能力的制度化:低碳工艺、循环设计、追溯与鉴证从“加分

项”变成“准入条件”ꎮ 欧盟以立法塑造了以可持续性、数据透明度与循环经济为

核心规则的竞争场域ꎬ并借此形成规制性上游权力ꎬ使竞争焦点从成本与规模等

传统优势转向合规、数据与标准执行能力ꎮ②

(二)子案例二:“报废车辆再生材料目标”的循环锁定———再生塑料、拆解信

息与延伸生产者责任

与“电池护照”侧重上游“数据—审计—尽职调查”的锁定不同ꎬ«报废车辆条

例»把约束锚定在生命周期末端ꎬ并通过可量化目标将压力回溯性传导至材料选

择与零部件设计ꎮ 条例强化延伸生产者责任(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ꎬ

ＥＰＲ)、回收去向合规和披露拆解信息及材料标识等要求ꎮ 该组“比例目标—信息

９６　 试析“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的生成机制

①

②

“２０２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ＳＧ)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ｍｐｅｒｅｘ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 Ｃｏ.ꎬ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ＡＴＬ)ꎬ ２０２５ꎬ ｐ.１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ａｔｌ.ｃｏｍ / ｅｎ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１ / ｆｉｌｅ / ｐｕｂｌｉｃ / ２０２５０５ / ２０２５
０５１４１７４２２２＿ｎｄｗｙｑｒｓ０６１.ｐｄ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３ / １５４２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ꎬ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８ / ９８ / ＥＣ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９ /
１０２０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ｌ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６ / ６６ / ＥＣ(Ｔｅｘｔ ｗｉｔｈ ＥＥＡ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ꎬ”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Ｊｕｌｙ ２８ꎬ ２０２３ꎬ ｐｐ.１－１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ＰＤＦ / ? ｕｒｉ ＝ ＣＥＬ￣
ＥＸ％３Ａ３２０２３Ｒ１５４２ꎻ Ｇｉｄｅｏｎ Ｎｄｕｂｕｉｓｉ ａｎｄ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Ｏｗｕｓｕꎬ “Ｈｏｗ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 ＧＶ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
ｐｏｒｔ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４４ꎬ Ｎｏ.１０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２８８７－２９０８.



披露—责任追溯”的组合ꎬ使循环性从倡议性指标转为可审计、可追责的市场准入

条件ꎮ

第一步的“条款转译”发生在材料规范与“采购关键绩效指标”(Ｋｅ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 ＫＰＩｓ)层面ꎮ 整车企业需要把再生成分与闭环比例固化为可执行

的材料标准与授标门槛:不仅要求供应商声明再生含量ꎬ还要求形成“来源—批

次—用途”的证据链ꎬ并以第三方认证作为交付与验收条件ꎮ 以宝马集团提出的

“二次材料优先”(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ｉｒｓｔ)策略为例ꎬ其在材料侧设定二次材料使用原则

与阶段性目标ꎬ并将 “材料足迹”(Ｖｅｈｉｃｌｅ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等工具用于追踪材料与碳数

据的生命周期表现ꎮ① 类似做法意味着ꎬ链主企业把法规中的比例目标转化为材

料选型、供应商评分与订单分配规则ꎬ从而推动材料企业与一级供应商围绕“汽车

级再生塑料”开展配方、工艺与质量体系的同步升级ꎮ

第二步的“信息嵌入”体现在拆解信息与材料标识要求对“设计—生产—回

收”的贯通ꎮ 为提高拆解与再生效率ꎬ法规要求车辆在设计阶段便具备可拆解性、

可回收性ꎬ并向维修、拆解与处理运营方提供必要的零部件与材料信息ꎮ 这意味

着链主需要在车型开发与零部件图纸中前置嵌入可拆解指引、材料成分声明与关

键部件(如高压电池、含关键原材料部件)的信息字段ꎻ供应商则需要按照统一口

径提交材料声明、可拆解设计参数与零部件标识ꎬ并与链主企业或行业平台的数

据系统对接ꎮ 实践中ꎬ行业拆解信息系统与数字化车型资料库(如面向拆解端的

拆解信息数据库)为这一“数据回流”提供了技术载体ꎬ从而把末端回收的可操作

性要求反向固化为前端设计与采购约束ꎮ

第三步的“责任强化”通过强化延伸生产者责任与合规回收网络实现ꎮ 随着

生产者延伸责任被制度化ꎬ整车企业不仅要对车辆回收负担责任ꎬ还要对回收去

向的合规性、再生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更高的尽职调查与披露义务ꎮ 为降低责任风

险ꎬ链主企业更倾向于与具备资质与可核验能力的拆解、分选与再生企业建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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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ｐｄｆ.



期合作ꎬ甚至通过合资、锁定性采购或闭环回收项目来稳定“闭环再生”供给ꎮ 由

此ꎬ回收端不再是被动的末端处理者ꎬ而成为影响材料采购、零部件选择与车型设

计的关键节点ꎬ“回收—材料—零部件”之间的关系被重新组织为可审计的闭环网

络ꎮ

第四步是“核验与认证”的制度化ꎮ 再生塑料及其闭环来源既涉及含量核算ꎬ

也涉及质量与环境合规ꎬ若缺乏可信鉴证ꎬ目标容易沦为象征性合规ꎮ 因此ꎬ链主

企业通常会在合同中要求再生成分证明与第三方认证ꎬ并对供应商提交的证明材

料进行抽查与复核ꎻ材料与回收企业则需要获取再生材料相关认证、完善质量追

溯与批次管理ꎬ以满足汽车级材料的一致性要求ꎮ 在这一链条上ꎬ可核验的再生

成分与拆解信息共同构成新的进入门槛ꎮ 能够提供“认证＋数据”的企业更易获得

欧盟相关订单ꎬ无法形成证据链的供给方则面临被替换或被边缘化的风险ꎮ

(三)从“产品约束”到“过程治理”的“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

综合两个子案例可以看到ꎬ欧盟通过“横向制度＋纵向规制”的耦合ꎬ将可持续

性要求拆解为可量化、可鉴证的数据项与过程性义务ꎬ并以市场准入为杠杆将执

行责任部分外包给链主企业ꎮ 链主企业在履行披露与尽职调查义务的过程中ꎬ将

法规指标写入采购合同、技术规范与供应商准则ꎬ并通过评级问卷、现场审计、第

三方认证与数据接口把规则固化为日常治理流程ꎮ

从机制上看ꎬ“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不宜理解为简单的“标准外溢”ꎬ它更接

近一种以问责框架为前提的治理外包:欧盟先通过横向制度把链主企业置于可追

责位置(信息披露、尽职调查、鉴证、产品护照与数据规则)ꎬ再通过纵向规制把抽

象目标拆解为可核算的阈值与数据字段(碳足迹、再生含量、拆解信息、回收去

向)ꎮ 横向制度回答“谁负责、如何被追责”ꎬ纵向规制回答“衡量什么、如何证

明”ꎮ 二者耦合后ꎬ合规不再停留在出厂前的单点检验ꎬ而是转化为贯穿 “采购—

生产—交付—回收”的连续流程ꎮ

在这一结构下ꎬ链主企业为了降低合规与责任风险ꎬ会主动把监管指标写入

供应商准则、采购合同与技术规范ꎬ并用三类抓手把条款“硬化”为日常治理:一是

合同化(授标门槛、违约责任、整改期限与信息披露义务)ꎻ二是可核验化(问卷、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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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核查、第三方认证与报告鉴证)ꎻ三是数据化(产品护照字段、接口对接、权限管

理与可追溯台账)ꎮ 当这些抓手与订单分配、准入资格和价格谈判绑定后ꎬ供应商

的响应也由一次性提交文件ꎬ转为以监测、报告与核查(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ꎬ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ＭＲＶ)能力、追溯系统、工艺与材料升级来持续“生产合规”ꎮ

两个子案例分别从价值链的不同入口展示了同一转型:“电池护照”以“上游

数据—尽职调查—审计”为起点ꎬ将矿产溯源、碳核算与数据接口嵌入供应链ꎻ«报

废车辆条例»规则以生命周期末端的再生含量与回收责任为锚点ꎬ通过拆解信息

与闭环比例把压力反向传导至材料选择与车型设计ꎮ 尽管入口不同ꎬ二者最终都

汇聚到同一套过程治理基础设施———可量化指标、可鉴证证据链与跨组织数据互

操作(见表 ３)ꎮ 因此ꎬ从“产品约束”到“过程治理”ꎬ实质是欧盟把市场准入条件

从“产品满足某一参数”扩展为“企业持续运行一套可核验的合规流程”ꎬ并借助链

主企业把这一流程外包到跨境交易网络中ꎮ

外溢的强度并非恒定ꎬ当企业对欧盟市场依赖度下降、规制指标难以量化、缺

乏可信鉴证以及上游供给不可替代导致链主约束空间收窄时ꎬ外溢可能退化为局

部合规甚至谈判式适应ꎮ 相反ꎬ在汽车、电池与关键原材料等可追溯性较强、且链

主企业采购集中度高的领域ꎬ过程治理更容易形成路径依赖ꎬ一旦数据体系与审

计流程被搭建ꎬ退出成本上升时ꎬ合规要求会随订单关系稳定扩散至欧盟之外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合规信息的复杂化与难编纂化抬升了交易成本ꎬ促使价值链

治理更可能由市场与模块型向关系与俘获型演进:供应商不仅要交付产品ꎬ更要

持续交付可核验的过程数据与提高整改能力ꎮ 因此ꎬ低碳工艺、循环设计、追溯与

鉴证从“加分项”变为“准入条件”ꎬ合规门槛转化为新的进入壁垒ꎬ并通过供应商

筛选、本地化投资与回收网络重组等形式在全球价值链中外溢ꎮ

六　 结论

本文围绕欧盟汽车可持续标准如何嵌入全球价值链这一问题ꎬ提出并细化了

“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的概念与生成机制ꎮ 通过对“电池护照”与“报废车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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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材料目标”两个子案例的过程追踪ꎬ结合欧盟法规文本以及企业披露的合同治

理、审计与供应链管理数据ꎬ本研究揭示出欧盟绿色规制的关键不在于单一条款

的严格性ꎬ而在于横向制度与纵向规制的耦合:信息披露与尽职调查要求提供跨

境问责框架ꎬ产品与生命周期规制提供可量化约束ꎬ二者共同把合规义务嵌入链

主企业的采购合同、数据接口与审计流程ꎬ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产生系统性外溢ꎮ

本文的核心观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ꎬ从价值链治理与制度嵌入的交叉

视角对“布鲁塞尔效应”做机制化延伸ꎬ强调“公法义务—私法工具—价值链治理”

之间的转换关系ꎬ解释链主企业何以在事实层面成为“监管代理人”ꎻ第二ꎬ提出

“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的作用条件与强弱边界ꎬ指出其取决于欧盟市场依赖、链

主企业治理权、可追溯性与政策稳定性等因素ꎻ第三ꎬ在经验层面ꎬ通过可观察的

合同条款、审计频次与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ꎬ将“规制外溢”从宏观推断推进

到可检验的微观机制ꎮ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ꎬ这一效应意味着参与欧盟相关订单的竞争条件正由“价

格—技术”扩展为“价格—技术—合规能力”ꎮ 更可行的应对重点不在于临时补充

合规材料ꎬ而在于前置建设可追溯、可核算、可审计的数据与鉴证基础设施ꎬ同步

推进低碳工艺、循环材料、可拆解设计和本地化合规网络布局ꎻ具备条件的企业还

应参与标准试点、数据空间和方法学对接ꎬ以降低制度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ꎮ 相

应地ꎬ政府与行业组织需要提供与欧盟规则可对接的核算标准、第三方鉴证与数

据互操作等“合规公共品”ꎬ以减少企业重复投入和协同成本ꎮ

未来研究可在更细颗粒度的供应商合同与交易数据、企业访谈以及跨区域比

较的基础上ꎬ进一步检验不同制度组合对全球价值链重组的因果效应ꎬ并探索在

多极规制竞争的背景下ꎬ不同市场的制度互动如何共同塑造企业的合规选择与升

级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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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试析“价值链布鲁塞尔效应”的生成机制


